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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601616          证券简称：广电电气        公告编号：2017-009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公告 
 

    本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

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于 2017年 4月 26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

会第二十七次会议，会议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关于修

订<公司章程>的议案》，同意对《公司章程》作如下修订： 

 

序号 原文 修订后 

1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其

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  

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在上海市工商

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执

照，营业执照号 310000000040785。 

第二条 公司系依照《公司法》和

其他有关规定成立的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公司”）。  

公司以发起方式设立；在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注册登记，取得营业

执 照 ， 统 一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91310000630505898N。 

2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上海市奉贤区南

桥镇环城东路 123 弄 1 号，邮编：

201400。 

第五条 公司住所：上海市奉贤区

环城东路 123弄 1号 4 幢三层，邮

编：201401。 

3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上海证券

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证券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

站为刊登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

信息的媒体。 

第一百七十条 公司指定《中国证

券报》等至少一家以上（含一家）

中国证监会指定的报刊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为刊登公司公告

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 

4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由 第一百七十二条 公司合并，应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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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资产

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

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

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

《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证券

日报》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

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由合并各方签订合并协议，并编制

资产负债表及财产清单。公司应当

自作出合并决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

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

定的公告报刊以及上海证券交易

所网站上公告。债权人自接到通知

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到通知书

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可以要

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应的

担保。 

5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产

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

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议之

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日

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

《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上海

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第一百七十四条 公司分立，其财

产作相应的分割。 

公司分立，应当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公司应当自作出分立决

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公告报刊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6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册

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财产

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议

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3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债权人

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未接

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内，

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者提供相

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法

定的最低限额。 

第一百七十六条 公司需要减少注

册资本时，必须编制资产负债表及

财产清单。 

公司应当自作出减少注册资本决

议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3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公告报刊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债权人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

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日内，有权要求公司清偿债务或

者提供相应的担保。 

公司减资后的注册资本将不低于

法定的最低限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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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立

之日起 10日内通知债权人，并于 60

日内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

报》、《证券时报》、《证券日报》以及

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债权人

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 日内，

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日起 45 日

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有

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组应

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权

人进行清偿。 

第一百八十二条 清算组应当自成

立之日起 10 日内通知债权人，并

于 60 日内在公司指定的公告报刊

以及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上公告。

债权人应当自接到通知书之日起

30日内，未接到通知书的自公告之

日起 45 日内，向清算组申报其债

权。 

债权人申报债权，应当说明债权的

有关事项，并提供证明材料。清算

组应当对债权进行登记。 

在申报债权期间，清算组不得对债

权人进行清偿。 

 

上述修订，尚需经股东大会批准。批准修订后的《公司章程》，经上海市工

商行政管理局备案之日起生效。 

 

特此公告。 

 

 

    上海广电电气（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七年四月二十八日 


